
 — 1 — 

溧政办发〔2018〕40号 

 

 

市各有关单位： 

《溧阳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违法问题整改方案》已经

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 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8年5月31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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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5月26日至5月29日，生态环境部第119督查组对我市

天目湖饮用水水源地进行专项督查。5月30日，督查组向溧阳市

人民政府反馈了现场核查情况，要求组织对沙河水库饮用水水源

地一级保护区内的溧阳市天目湖香樟茗岸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、

溧阳市天目湖富子宾馆、溧阳宾馆有限公司天目水庐分公司等3

家宾馆，国良汽修、永胜汽修、崇彬汽修等3家汽修铺（点）及

经营性停车场限期整改。按照“一个水源地、一套方案、一抓到

底”的原则，特制定溧阳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违法问题整

改方案。 

一、整改方案一 

针对湖库型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定的相关技术规范，溧阳市

人民政府在组织对水源地保护区存在的环境违法问题即知即改、

立行立改的同时，委托了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

司就《沙河水库饮用水取水口向库中延伸设置方案》（以下简称

《延伸方案》）进行技术研究攻关和可行性论证。溧阳市政府拟

于6月上旬组织相关专家评审，若通过专家评审，溧阳市人民政

府即按规定报批并组织实施；若《延伸方案》无法实施，即按照

以下“整改方案二”组织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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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整改方案二 

（一）整治范围 

一级保护区内存在的旅游餐馆、汽修铺（点）、停车场。 

（二）工作目标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江苏省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》等相关要求，

在生态环境部规定的时限内整治水源地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建设

项目，消除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隐患，确保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，

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 

（三）整改任务 

1．违法餐饮项目：富子宾馆、水庐宾馆、香樟茗岸大酒店 

现状：违法项目位于沙河水库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。 

整改要求：由溧阳市人民政府实施关闭。 

责任单位：天目湖镇政府 

配合单位：市水源办、旅游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公安局、

环保局。 

完成时限：2018年11月30日前。 

2．违法汽修铺（点）项目：国良汽修、崇彬汽修、永胜汽修 

现状：违法项目部分位于沙河水库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。 

整改要求：由溧阳市人民政府实施关闭。 

责任单位：天目湖镇政府 

配合单位：市水源办、交通运输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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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城管局、环保局。 

完成时限：2018年6月1日前停止营业，并立即启动法定程序

及时关闭。 

3．经营性停车场项目 

现状：经营性停车场项目部分位于沙河水库水源地一级保护

区内。 

整改要求：由溧阳市人民政府取消经营性收费、实施关闭。 

责任单位：天目湖镇政府 

配合单位：市水源办、旅游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、环保局。 

完成时限：2018年5月31日。 

（四）保障措施 

1．提高政治站位。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“生态环境是关

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，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

题”的“两个重大”判断。强化水源地环境违法问题整改，关系

到广大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问题，各镇（区）各部门要从讲政治

的高度，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，切实担负起水源地保护的政治

责任。 

2．加强组织领导。市政府成立由分管市长负责，天目湖镇、

市水源办、旅游局、交通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公安局、环保局、

城管局等单位主要领导参加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整改工作

统筹推进和组织实施，市水源办负责具体督促落实。 

3．强化推进落实。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环保部、水利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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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印发〈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〉

的通知》（环环监〔2018〕25号）和《全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

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》的要求，认真组织整改，抓紧制定实施

计划，细化分解目标任务，明确时间节点要求，有序开展工作。 

4．严格督查考核。加强检查督办，对工作拖沓、履职不力、

逾期未完成整改任务的，采取通报批评、公开约谈、媒体曝光等

措施，督促问题整治；对不作为、乱作为，严重失职渎职，导致

环境问题久拖不决、群众反映强烈的责任人，依规依纪依法严肃

追究责任。 

 

附件：溧阳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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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组  长：曹  俊    市政府副市长 

副组长：陈波涛    市政协副主席、市政府党组成员 

成  员：马祥中    市水利（水务）局局长 

赵  明    市发改委主任 

朱红新    市旅游局局长 

高伟新    市财政局局长 

花建国  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

史晓春    市公安局政委 

赵  波   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

操文杰    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

王洪明    常州市溧阳环保局局长 

王新平    市水源办主任 

柳建平    天目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、 

     天目湖镇镇长  

何刚信    溧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

莫志国    溧阳市天目湖南亚自来水厂厂长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天目湖镇人民政府，具体

负责问题整改的组织实施。由柳建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王新

平、张荣保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  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31日印发   


